
— 1 —

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沪法治政府办〔2024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
全面推行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全面推行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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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
全面推行“检查码”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

助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

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就在本市涉企行政检查中全面

推行“检查码”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“检查码”适用范围

本方案所称“检查码”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在涉企现场检查过程

中，依托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和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基于本市“随

申码”城市服务统一标准体系，通过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与“随

申办”移动端等平台进行数据交互生成的，用于向经营主体（包括

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，以下统称“检查对象”）展示行

政检查相关信息的二维码图案。

“检查码”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涉企现场检查。

二、“检查码”使用要求

（一）“检查码”的申领

本市依托“检查码”，建立涉企行政检查强制登记制度。开展涉

企现场检查前，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向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申领“检

查码”。申领“检查码”时，有计划行政检查应当提供检查计划编码，

触发式行政检查应当提供检查理由。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应当统一规

范本行政执法领域触发式行政检查的检查理由。对以告知承诺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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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行政审批的检查对象，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告知承诺事后核查

时，也要应用“检查码”。

申领“检查码”时，针对同一检查对象一定期限内的检查任务，

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将予以自动推荐，各行政执法主体可以根据

需要开展联合检查。行政执法主体开展联合检查的，将赋予“联合

检查码”。在突发、紧急等情况下，行政执法主体可以事后补充申领

“检查码”并补录检查行为信息。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明确本行

政执法领域突发、紧急等情况的具体情形。

本市推动企业“随申码”与“检查码”应用和数据融合。以企

业“随申码”为载体汇聚关联历史检查行为信息，对同一检查对象、

同一检查事项，原则上一定期限内不再开展现场检查。

（二）“检查码”的使用

行政执法人员进入检查对象生产、经营、管理等场所后，应当

出示“检查码”。检查对象可以通过“随申办”移动端扫“检查码”，

核验此次行政检查任务内容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。行政执法人员应

当告知行政检查的依据、内容、要求、程序以及检查对象依法享有

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。

（三）“检查码”的评价

行政执法人员完成涉企现场检查后，检查对象可以通过“检查

码”，在“随申办”移动端查看此次行政检查情况提示并对行政检查

情况进行评价。联合检查的，检查对象可以对不同行政执法主体开

展行政检查情况分别进行评价。检查对象也可以通过“随申办”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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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端扫企业“随申码”查看历次涉企现场检查任务信息，并对检查

情况进行评价。

为有效控制对同一检查对象的高频次检查，各市级行政执法主

体要做好本行政执法领域“检查码”运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工作，并

分析检查评价结果不佳等情况的发生原因，不断规范本行政执法领

域涉企现场检查程序和检查标准，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。

三、“检查码”推行要求

（一）做好组织保障

各市级行政执法主体要明确本行政执法领域“检查码”接入生

成方式。对于未建设行政检查信息系统的，可以采用直接使用全市

统一综合执法系统模式推行“检查码”应用；对于已有行政检查信

息系统的，可以采用对接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模式推行“检查码”

应用。采用对接模式的，各市级行政执法主体要于 2025 年 1 月 31

日前完成本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检查系统与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的

对接改造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应用培训

各市级行政执法主体要做好本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执法人员涉企

现场检查培训工作，将应用“检查码”作为涉企行政检查培训的重

要内容。

（三）加强运用宣传

各市级行政执法主体、各区要加大对涉企行政检查全面推行“检

查码”运用的宣传力度，提高检查对象对“检查码”的知悉度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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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“检查码”双向互动作用。

附件：检查码具体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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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检查码具体样式




